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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思路
包括工作思路和主要目标等。
二、以工代赈项目建设内容和资金需求
（一）项目资金需求
主要包括：项目总个数，总投资和中央投资需求，其他渠道资金筹措情况等。
（二）主要建设内容汇总
主要包括：实施范围地区，主要建设领域；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，如，新建（改扩建）道路XX公里，新建（改建）渠道XX公里，新建（改建）河堤XX公里等。
三、“赈”的作用发挥情况
（一）计划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效果
包括：预计带动群众务工人数、发放劳务报酬金额和占中央投资总体比例，计划开展就业技能培训、公益性岗位设置、资产折股量化分红等情况；预计吸纳带动受灾困难群众、易地搬迁脱贫群众就业增收情况。
（二）综合赈济模式复制推广情况
按“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+劳务报酬发放+就业技能培训+公益性岗位设置”和“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+劳务报酬发放+就业技能培训+资产折股量化分红”两类综合赈济模式实施的项目个数、计划实施情况。
四、项目前置性审查工作开展情况
分别包含市、县两级组织开展前置性审查情况及结果，重点是审查“赈”的作用要求落实情况、项目前期手续完备情况、资金投向范围合规情况等内容。
五、其他
其他需补充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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